
人文學院辦理「兼任教師學位送審、升等審查」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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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所中心教評會議記錄 

2.連續於所中心兼課 4學期之證明。 

3.資格審查佐證資料 

二、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「教師升等審查辦法」

http://hr.ntua.edu.tw/releaseRedirect.do?unitID=6&pageID=4094

#_anchor12427992170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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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請單位主管推薦審查名

單 

2. 將通知函、審查資料、回

郵信封等送校外教授審

查 
召開教評會審查評分 

1. 製作審查費繳費

單，請系所協助轉

發升等教師繳費 

2. 核銷校外教師審查

費 

進行校外委員審查 

查驗送審教師之年資、

著作等資料(查核表) 

複驗送審教師之年資及

著作等資料(查核表) 


